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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王子发不应被默默释放
要么将错误坚持到底，要么将当事人默默无罪释放，只要不翻

案，个人乃至集体的利益就能保住。面对如此情状，靠司法机关自
我纠正来杜绝误判，实在是过于理想化的做法。

□本报评论员 王光营

据《南方都市报》8月22
日报道，蒙冤入狱9载，一审
被判死刑、终审改判死缓的
王子发在取保候审十余天后
被检察院撤回起诉，公安机
关撤销案件。律师认为，王子
发实际上已被默默地“无罪
释放”。

又一个赵作海，但赵作
海比王子发要幸运。赵作海
的冤情能当即洗清，重获自
由并得到赔偿。而王子发并
没这么幸运，真凶虽然现身，
冤情却又持续三年，最终虽
获自由，但并没有真正讨回
法律上的清白。

王子发如此“低调”地被
无罪释放，其实是司法机关
避重就轻对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回避。一个无辜的公民被
冤枉为杀人犯，并承受9年
牢狱之苦，说明在侦查、起诉
和审判的各个环节都存在违
法行为。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追究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对
公民人权的尊重，更是对受
害者的告慰，对社会公众的

交代，让执法人员引以为戒。
但对于追究谁的责任？

谁来追究？怎么追究？这一系
列问题看似清楚，却难落到
实处。在责任认定中，河池市
中级人民法院无疑首当其
冲，公安、检察机关同样都负
有重大的责任。但从以往的
处理看，在责任追究上做到
一查到底并不容易。由于案
件发生已近10年，时过境
迁、证据湮灭，相关办案人员
已升迁、调离或退休，调查取
证工作将十分困难。据有关
媒体报道，赵作海案中的负
责人均已获升迁，让升迁后
的领导来调查当年自己所犯
的错误，无异于自己拿刀剜
去身上的肉。另外，由于涉及
多级公检法机关和众多办案
人员，并涉及刑讯逼供、非法
取证等违法行为，由于法不
责众，人们有理由担心最终
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以
往案例看，此种情况被追究
刑事责任、判处重刑的寥寥
无几。

与赵作海案类似，除了
公检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违
规现象，其他权力机关的身
影也都闪烁其间。赵作海案
检察院曾两次驳回公安局的
调查，在政法委的“协调”下
才得以审理。在王子发案中，
河池检察院也两次将案件退
回，检察机关两次起诉，也两

次被法院退回，最终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法工委
和区政法委的过问下才最终
审理。

虽然两个案件的责任人
都是出面协调的政法委，因
其主体的特殊性，都无法进
行责任追究。退一步讲，即便
放胆追究，委员会的集体决
定也会让人无从下口，板子
最终只能打到具体执行的公
检法身上。

因此，对于法院等具体
的执法者，如果真的在法庭
上给受害人翻案，严厉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不仅是打自
己的耳光，还要面临追究上
级责任的尴尬。他们能选择
的要么将错误坚持到底，要
么将当事人默默无罪释放，
只要不翻案，个人乃至集体
的利益就能保住。面对如此
情状，靠司法机关自我纠正
来杜绝误判，实在是过于理
想化的做法。

另外，综观东西方历史，
司法误判在所难免，刑讯逼
供、蓄意制造伪证、司法机关
调查草率等都是直接导致误
判的原因。在追究责任的同
时，我们应该规范司法程序，
着重于预防错误。通过司法体
制改革以制度保障司法机关
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只有
法官能不受非理性因素的干
扰，这种误判才能逐渐减少。

□李文鹏

缙云山绍龙观李一道
长，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之下，
最终还是现出了真身原形。
李一成仙，早有耳闻。为

寻神仙指点，云集到缙云山
下的信众络绎不绝，其中不
乏名人权贵的身影。
求仙问道，不是个例，似

有传统。但那些故事，更多地
发生在历史书中，或被当作
笑料而呈现在屏幕上。现实
当中，若问及别人世间有无
神仙的话，不是被当作冷幽
默，就是被断定精神出现短
路。

谎话讲一次，或许没人
相信。而当同样的话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不同的人来重复，
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把脸一
拉，一脸真诚地娓娓道来时，
宁可信其有的人必定趋之若
鹜。三人成虎，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就是这样，李一的不同
寻常渐渐被接受了下来。

绍龙观中香烟缭绕，名
人贤士纷至沓来。名人的效
应往往比广告更为可靠，商
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李一岂
能不知，于是大打名人牌就
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大众对
名人天然的亲近感，就这样
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利用
了。

在名人效应的背后，则

是自愿上钩的盲从心理。那
些上山求道的信众，与其说
他们是在迷信李一，倒不如
说他们是在满足自己的愿
望。热崇李一，是因为现实中
有诸多的不能与无奈，而传
说中的李一却能化绝望为神
奇，让人们得到平时想而不
能的东西。如此一来，愿意上
山一试者自然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名人在得到
李一的精心接待之后，口中
的溢美之词也就不再吝惜，
投桃报李，人之常情。日渐热
闹的绍龙观，自然会引起媒
体中人的关注，于是李一的
上镜率也就与日俱增。等待
神奇出现的人们，又怎能按
捺住内心强烈的冲动？

上山求仙，源于无计可
施。现实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面临难题难以决断，走投无路
的人们总是期许高人的出现。
当然，心中布满灰尘，为求解
脱，不惜重金加以涤清，这时
候能遇见神仙的话，那自然是
求之不得，又怎肯花费工夫去
弄清神仙的前世今生呢？

之所以短短几年之内，
李一就能堂而皇之地以“道
家养生”的传播者与教导者
出现，且名声大噪，不仅因为
他善于炒作，更得益于他巧
妙地迎合了大众心理，为那
些不惜血本养生修炼的人们
找到了终南捷径。

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
瞒过了天，欺骗了地。杂技团
出身的李一，在欠下一屁股
债之后，道袍加身成了缙云
山绍龙观里的住持，四年之
后竟成了信徒心中的神仙。
这仙是真是假，恐无人有暇
顾及。盲从，成就了李一。

过犹不及难成事，神仙
李一亦是如此。如果不是炒
作到了巅峰，恐怕也不会有
今天的公众围剿；如果不是
吹嘘得太离谱，那么大众可
能也不会感受到智商受到了
如此强烈地挑战；如果不是
逐利到了发指的地步，即便
露馅也不会如此狼狈。
李一在为自己编织光环

的同时，也为信众编织了一
个五彩斑斓的神话。骗局并
不复杂，可缘何上套者如此
之多？光怪陆离的鬼神世界，
或许已无人再信，可这人世
间的奇人异士，为何总能这
般应者云集呢？
李一成仙，公众受辱。而

责任若全部归于李一，恐怕
也有失公允。那些抬轿吹号
的，你们现在哪里去了？你们
与李一到底是何种关系，其
中有无利益牵扯，这些公众
都有理由弄清楚。

看不清李一的成名之
路，走了李一，还有王一、张
一和赵一。一旦机缘巧合，神
仙势必还会重现人间。

李一，原名李军，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1969年9月，
生于重庆沙坪坝区，初中文化，办过杂技团，经营过企业。
1998年以来，李一率众重修了缙云山上的绍龙观，并成为
其负责人。2007年，成为重庆市道教协会副会长。2010年，
成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李一成仙，公众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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